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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上海市医师多点执业现状与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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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对上海市医师多点执业现状进行分析，为多点执业政策提出相关建议。方法：抽取上海９

家医疗机构中的４００名中级职称以上医师进行问卷调查。结果：上海市医师多点执业８１．３１％为单位委派，社

会办医疗机构中医师多点执业比例最高，占５４．０５％，“医师走穴”占到多点执业的１０％以上，多点执业医师的

风险意识较高。结论：医师多点执业政策应当避免设定过多限制措施，而重点设置保障和监管措施，才能避免

遭到冷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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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执业医师法》，医师应当在其注册的地点

进行执业；《医师执业注册暂行办法》中提出医师执

业地点在两个以上的管理规定另行制定，这为医师

多点注册执业预留了口子，但此项制度至今没有出

台，广东、北京等地的医师多点执业试点也均遭冷

遇。根据文献报道，广东省试行医师多点执业１年

仅有１００多名医师登记，且这１００多名医师还是在其

所在的三甲医院接管的有合作性质的医院执业，而

深圳全市公立医院的副高职称以上的医师共６０００

余人，无一人主动申请多点注册。［１］昆明是最早推行

多点执业的试点城市，但是试行新政１年后其省级

医院医生办理多点执业的比例尚不足申办医师总数

的５％。［２］北京试行医师多点执业前，某三级行业医

院与其他多家三甲医院的１６０名医师签订了医师多

点执业合作意向书，但是多点执业开展后真正签订

合同的医生寥寥无几。［３］其他试点省份如海南、四川

情况也类似。各地医师多点执业新政的条款大都对

医师的职称、多点执业数量、取得原注册单位的同意

作出了规定，其中北京还规定医师需要提交医师定

期考核合格证明和医疗责任保险凭证。海南省规定

医师多点执业应于节假日进行，每周多点执业时间

累计不超过 ８小时。广东省的职称规定为副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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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并取得该技术职务２年以上。

与各地多点执业新政限制多且效果不佳相对应

的是，医生实际“多点执业”的步伐并没有停止，许多

多点执业仍在“会诊”、“外出行医”的外衣下进行。

为何会有这样的现象发生？医师多点执业放开的风

险究竟有多大？上海如要推行医师多点执业又需要

注意什么？本文通过对上海医师多点执业现状进行

分析，结合其他省市试点情况，为未来出台医师多点

执业制度提供对策依据。

１资料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描述性研究方法，根据地理分布、医

疗机构级别，兼顾综合性与专科医疗机构，在上海中

心城区和郊区随机抽取了９家医疗机构，医疗机构

类别有二、三级综合性医疗机构、三级专科医疗机

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会办医疗机构（包括民办

医疗机构与中外合资医疗机构）。在各医疗机构内

分外科、内科、妇产科、儿科、中医科、全科等专业抽取

中级及以上职称的医师，发放问卷共计４００份，回收

４００份，回收率１００％。数据经ＥｐｉＤａｔａ录入，Ｓｔａｔａ７软

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描述性分析和卡方检验方法对

资料进行分析。本次调查所指多点执业不包括对口支

援、会诊、进修和学术交流、现场急救的情况。

２结果

２．１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从医疗机构的性质来看，本次调查充分考虑了

执业医师所在单位的多样性，兼顾了综合医疗机构

和专科医疗机构、二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

公立医疗机构和民营、中外合资医疗机构。由于多

地点执业医师以高年资医师为主，因此，在选择调查

对象上二三级医疗机构占了比较大的比例，其中三

级医疗机构医师占５２．５０％，二级医疗机构的医师占

３０％（表１）。同时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社会办医

疗机构内部，可能也有部分高年资医师会在基层医

疗机构间多点执业，因此也对这部分医师发放了

问卷。

由于目前能够多点执业的大多是具有中级以上

职称的医师，因此本次调查主要针对这部分医师，共

４００人。其中，中级职称占到 ５５．２５％，副高占

２７．２５％，正高占１７．５０％。从被调查医师的执业范围

来看，内科医师占３４．５０％，外科医师占１８．２５％，儿

科医师占１７％，妇产科医师占１１．２５％。有２７．７５％

的被调查医师承担了行政职务，７２．２５％的没有担任

具体行政职务（表２）。

表１　被调查医师所在医疗机构性质分布

医疗机构分类
机构数

（个）

医师数

（人）

医师机构

构成比（％）

公立医疗机构 ７ ３６３ ９０．７５

　三级医疗机构 ３ ２１０ ５２．５０

　二级医疗机构 ２ １２０ ３０．００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２ ３３ ８．２５

社会办医疗机构 ２ ３７ ９．２５

合计 ９ 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表２　被调查医师的基本情况

医师数（人） 构成比（％）

职称

　正高 ７０ １７．５０

　副高 １０９ ２７．２５

　中级 ２２１ ５５．２５

执业范围

　内科 １３８ ３４．５０

　外科 ７３ １８．２５

　妇产科 ４５ １１．２５

　儿科 ６８ １７．００

　中医科 ３９ ９．７５

　康复科 ５ １．２５

　全科 ９ ２．２５

　其他 ２３ ５．７５

是否担任行政职务

　是 １１１ ２７．７５

　否 ２８９ ７２．２５

合计 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２医师多点执业的分布

上海没有开展医师多点执业注册制度，目前的

医师多点执业是根据２００７年颁布的规范性文件《上

海市卫生局关于进一步加强上海市医师外出行医管

理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来进行管理的。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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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对医师的职称、外出行医地点数量、行医时

间、取得原单位同意、签订协议等方面作出了规定。

根据本次调查结果，有１０７名（２６．７５％）医师有多点

执业的经历。社会办医疗机构的医师多点执业比例

最高，占５４．０５％；其次为三级医疗机构，占３７．１４％

（表３）。各类别医疗机构间医师多点执业情况有统

计学差异（Ｐ＜０．００１）。

高级职称医师的多点执业比例最高，为５０％；其

次为副高职称，占 ３４．８６％，不同职称医师多点执业

情况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０１）。外科医师的多点执

业比例最高，占４１．１０％；其次是内科、儿科、妇产科

和中医科。是否具有行政职务与医师是否多点执业

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表３）。

表３　医师多点执业的分布情况

有多点执业经历 无多点执业经历

医师数

（人）

构成比

（％）
医师数

（人）

构成比

（％）

机构类型

　三级医疗机构 ７８ ３７．１４ １３２ ６２．８６

　二级医疗机构 ７ ５．８３ １１３ ９４．１７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２ ６．０６ ３１ ９３．９４

　社会办医疗机构 ２０ ５４．０５ １７ ４５．９５

职称

　正高 ３５ ５０．００ ３５ ５０．００

　副高 ３８ ３４．８６ ７１ ６５．１４

　中级 ３４ １５．３８ １８７ ８４．６２

执业范围

　外科 ３０ ４１．１０ ４３ ５８．９０

　内科 ３９ ２８．２６ ９９ ７１．７４

　妇产科 ９ ２０．００ ３６ ８０．００

　儿科 １６ ２３．５３ ５２ ７６．４７

　中医科 ７ １７．９５ ３２ ８２．０５

　康复科 ０ ０ ５ １００．００

　全科 ０ ０ ９ １００．００

　其他 ６ ２６．０９ １７ ７３．９１

行政职务

　有 ３３ ２９．７３ ７８ ７０．２７

　无 ７４ ２５．４９ ２１５ ７４．５１

合计 １０７ ２６．６２ ２９３ ７３．３８

２．３医师多点执业现状

如表４所示，三级医疗机构中医师选择的多点

执业机构包括多种类型，依次为三级医疗机构、二

级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社会办医疗机

构；二级医疗机构中的医师多数在二级和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执业，其次在三级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的医师均在社区执业；社会办医疗机构中医

师大部分（９５％）在三级医疗机构中多点执业，其次

为二级医疗机构。

表４　不同类型医疗机构医师多点执业去向（人，％）

医疗机构分类
三级医

疗机构

二级医

疗机构

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社会办

医疗机构

三级医疗机构 ４６（５９．７４）３４（４４．１６）１４（１８．１８）１５（１９．４８）

二级医疗机构 ２（３３．３３） ４（６６．６７） ４（６６．６７） １（１６．６７）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０ ０ ２（１００．００） ０

社会办医疗机构 １９（９５．００） ２（１０．００） ０ ０

　　６２％医师在院外执业医疗机构数量为 １个，

３５％的为２个，仅有３％的有３个及以上的执业地

点。有６９．１６％的多点执业医师的多点执业区域为

上海市，２８．９７％的为本区，１４．９５％的为外省市。

去外省市执业的医师 ３／４是三级医疗机构医师，

１／４的为社会办医疗机构的医师。被调查医师的多

点执业时间分配工作日和节假日二者皆有。

３１．６８％的多点执业医师的平均每周多点执业的时

间长度少于半天，各有 ２７．７２％的医师为半天和 １

天，另有１２．８７％的医师时间为１天以上。６４．４９％

的多点执业医师多点执业的形式为专家门诊，

２４．３０％的为病房，１１．２１％的为手术。８０％的多

点执业医师其薪酬由执业的医疗机构支付，

５．７１％则由病人直接支付。根据《卫生部关于医

师多点执业有关问题的通知》，对医师多点执业实

行分类管理，分为政府指令、医院合作和医师主动

受聘三种类型。本次调查显示，８１．３１％的医师多

地点执业行为系单位指派，主动联系多点执业机

构的医师占 １８．６９％。８８．７９％的多点执业医师

经本院同意后才外出执业，其余 １１．２２％的有时

或从不经过本院同意（表５）。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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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医师在院外执业情况

医师数（人） 构成比（％）

地点数量

　１个 ６２ ６２．００

　２个 ３５ ３５．００

　３个及以上 ３ ３．００

执业区域

　本区 ３１ ２８．９７

　本市 ７４ ６９．１６

　外省市 １６ １４．９５

时间分配

　本单位工作日 ３８ ３８．７８

　双休日或节假日 ３２ ３２．６５

　二者皆有 ２８ ２８．５７

每周时间长度

　少于半天 ３２ ３２．３２

　半天 ２８ ２８．２８

　１天 ２８ ２８．２８

　１天以上 １１ １１．１１

执业内容

　专家门诊 ６９ ６４．４９

　病房 ２６ ２４．３０

　手术 １２ １１．２１

薪酬支付

　执业医疗机构支付 ８４ ８０．００

　直接由病人支付 ６ ５．７１

　二者皆有 １５ １４．２９

多点执业性质

　单位指派 ８７ ８１．３１

　主动联系 ８ ７．４８

　二者皆有 １２ １１．２１

是否经本院同意

　是 ９５ ８８．７９

　有时 ８ ７．４８

　从不 ４ ３．７４

合计 １０７ １００．００

注：因存在缺失值，每个变量的合计值不一致。

２．４医师对多点执业的看法

从表６可见，三级医疗机构半数以上的医师认

为管理太过保守，而社会办医疗机构中则有过半数

的医师认为管理较为开放，而二级医疗机构和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则各有近半数医师认为基本没有

管理。

表６　不同类型医疗机构的医师对医院

多点执业管理的看法（人，％）

机构分类 太过保守 较为开放
基本没

有管理
合计

三级医疗机构 ９３（５３．４５）４３（２４．７１）３８（２１．８４）１７４（１００．００）

二级医疗机构 １９（３１．６７） ６（１０．００）３５（５８．３３） ６０（１００．００）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８（３４．７８） ４（１７．３９）１１（４７．８３） ２３（１００．００）

社会办医疗机构 １３（３５．１４）２１（５６．７６） ３（８．１１） ３７（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１３３（４５．２４）７４（２５．１７）８７（２９．５９）２９４（１００．００）

２．５医师多点执业的医疗安全意识

４８．７５％的医师认为医疗质量风险是阻碍医师

多点执业的主要障碍，４２．７５％的医师认为最大障碍

是缺少法律保护，３２．２５％的医师认为是医院人事制

度，２４．５％的医师认为会增加监管难度。其中执业

内容为手术的医师１００％选择了医疗质量风险。在

选择多点执业前会考核的因素中，按照选择的医师

数，依次是：专业对口、对方医疗条件、薪酬水平、给

患者方便和学术交流（表７）。

表７　医师多点执业的主要障碍和考虑因素

医师数（人） 构成比（％）

主要障碍

　医疗质量风险 １９５ ４８．７５

　缺少法律保护 １７１ ４２．７５

　人事制度 １２９ ３２．２５

　监管难度增加 ９８ ２４．５０

　其他 １０ ２．５０

决定多点执业前会考虑

　专业对口 ２１７ ５４．２５

　对方医疗条件 １７３ ４３．２５

　薪酬 １４５ ３６．２５

　给患者方便 １１７ ２９．２５

　学术交流 ８７ ２１．７５

　其他 ７ １．７５

　　仅有３４％的被调查医师购买了医疗责任险，但

其中有多点执业经历的医师购买医疗责任险的比例

高于没有多点执业经历的医师，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０１）（表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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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是否多点执业对购买医疗责任险的影响

是否多点执业
购买责任险 没有购买责任险

医师数 构成比（％） 医师数 构成比（％）

是 ５５ ５２．８８ ４９ ４７．１２

否 ８４ ３１．４６ １８３ ６８．５４

合计 １３９ ３７．４７ ２３２ ６２．５３

３讨论

３．１上海医师多点执业的特点

３．１．１柔性管理替代执业注册

近年来上海没有申报医师多点执业的试点，但

是早在２００７年，市卫生局就下发了《指导意见》，对

多点执业医师的职称、地点数量、行医时间、相关协

议等都作出了相应规定。也就是说，上海没有采用

全国多地正在实行的将医师多点执业注册化，而是

通过规范性文件进行的柔性管理。在《指导意见》的

管理下，上海市超过８０％的医师多点执业系单位指

派，以专家门诊形式为主，多点执业的频率大多数在

每周１天以内，地点在２个以内，区域范围以上海市

为主，医师大多选择市内有稳定合作关系的医疗机

构进行多点执业，且多为医疗机构间的合作，总体状

况较为平稳。各层级医疗机构之间医师互有多点执

业，较为符合医师多点执业“通过医务人员的合理流

动，促进不同医疗机构之间人才的纵向和横向交

流［４］”的政策初衷。

３．１．２医师走穴并不鲜见

由于我国的医师属于“单位人”，因此无论是上

海市的《指导意见》还是各省市试点的具体规定，都

有对获得所在医疗机构同意的规定，但是现实中仍

有一部分是未经过医院同意的，被称作“医生走穴”

的多点执业。它游走在现实需求与法律规定间的灰

色地带，不被现行法律所保护，一旦发生医疗纠纷，医

师将无法再得到医疗机构的庇护。上海１／４的在职中

级及以上职称的医师有多点执业经历，其中主动受聘

型占１８．６９％，“医师走穴”占到１０％以上，１２．９％的医

师多点执业频率超过每周１天，１４．９５％的多点执业在

外省市。随着医师从“单位人”向“社会人”这一转变

需求，以上数据必然会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

３．１．３多点执业医师风险意识较高

被调查医师认为医师多点执业的最大障碍是医

疗质量风险和缺少法律保护，尤其是多点执业内容

为手术的医师风险意识最高。医师在考虑是否多点

执业时，最先考虑的也是专业对口与对方医疗条件，

其次才是薪酬水平。有多点执业经历的医师购买医疗

责任险的比例也较高，说明医师本身的医疗安全风险

意识较强，对获得医师多点执业法律保护的需求较为

迫切。而实行医师多点执业管理正是为医师提供了相

应的法律保护，理论上可以赢得医师群体的青睐。

３．２医师多点执业矛盾焦点

医师多点执业本身不是个问题，医师换了个地

方执业，并不意味着其自身执业能力有变化，因此，

在国外，医师多点执业并不是需要通过法律规制的

问题。而在我国现阶段的医疗体制下，多点执业的

矛盾焦点在于，作为聘用方的医疗机构和被聘用方

的医师之间双方利益的冲突。社会办医疗机构内医

师多点执业比例最高，认为管理较为开放，正是因为

社会办医疗机构内医师“单位人”的性质要比公立医

疗机构淡化。而医师从“单位人”变成“社会人”的过

程，牵动的利益巨大，也是各地多点执业试点裹足不

前的原因。

３．３医师多点执业政策重点要解决的问题

根据我国国情，政府既要维护医疗机构人力资

源管理的主导作用，也要保护医师正当执业并从中

获取报酬的权利，因此应当允许医疗机构和医师自

由博弈的存在，如多点执业的时间、地点数量、在本

单位的合理薪酬等，均可通过协商达成意向，这也体

现了医师作为自由人的合法权益。但是目前各地的

新政都对医师多点执业作出了过多的限制，貌似减

少了医疗安全风险，却有悖实际需要，使医师更愿意

维持原有较为灵活的“会诊”、“外出行医”模式。而

对于出现某些问题，如医院强制剥夺医师自由执业

选择，或者医师因多点执业造成本院义务无法按要

求履行的情况时，却缺少相关的解决机制。因此，应

避免通过设定过多限制措施直接替医疗机构“管”医

生，而应重点设置保障和监管措施，才能避免多点执

业政策遭到冷遇。

３．４本研究的缺陷

本次调查的样本量较小，涵盖的医师执业范围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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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够广泛，因此在数据的代表性上可能有所不足，同

时由于仅有一次调查的数据，无法分析医师多点执

业在上海市的趋势，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深入分

析问题本质。

４上海市医师多点执业的政策建议

４．１减少限制，借助行业组织加强管理

不对医师多点执业的频次、地点范围等进行具

体限定，仅对职称限定为中级以上，并需要经所在医

疗机构同意，在出现超出医院和医师所能协商和解

决范围的情况时，需要通过引入行业组织干预来疏

导解决。同时，加强对执业医师的日常管理，搭建医

师诚信平台，对优秀的医师少限制多鼓励，而对有不

良记录的医师则限制其多点执业。

４．２对医师多点执业进行分类管理

对于紧密型医疗联合体内的医师多点执业仍然

采用柔性的管理方法，但是对于松散型的医疗合作

和主动受聘型多点执业要进行注册管理，以规避执

业风险。

４．３重点监控“手术”多点执业

外科医师多点执业比例最高，且以手术为主要

形式的多点执业医师对医疗质量安全的顾虑最大，

实际医师多点执业发生医疗事故和纠纷也以手术为

主，多篇文献中谈到医师异地手术涉及手术前后配

合、术后并发症、医院感染管理的问题［５７］，因此医师

多点执业制度中要对手术的医师、医疗机构双方均

作出相应的资质限定，医师如以手术为主要多点执

业内容的，在申请注册时需要提供相关医师和医疗

机构的资质材料或承诺。对邀请医师多点行医的医

院来说，要做好康复护理工作［５，８］，加强患者的整体

就医保障。

４．４规范清理各类“会诊”

为避免医师多点执业制度推出后，医师仍然以

各种名目的“会诊”形式进行多点执业（实为走穴）而

不注册纳入规范管理，需要在推出多点执业制度后

对这一现象进行清理，督促医疗机构加强管理，规范

医师多点执业。

４．５大力发挥医疗责任保险作用

有多点执业的医师购买医疗责任险的热情较

高，因此可以以医师多点执业制度的推行为契机，在

医师由“单位人”逐渐向“社会人”转变的过程中，大

力发展医疗责任保险，将医师的执业风险也社会

化［９］，使医疗责任保险真正起到降低医师执业风险、

减少医疗机构管理成本、加强第三方监督的作用。

４．６统一规范，降低费用

本次调查反映出医师多点执业的收费等制度不

够透明规范，要对医师多点执业的收费管理、工作记

录等管理制度作出统一规定，既要引导医师多点执

业去基层，又要真正使医师多点执业可以降低群众

的就医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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